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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小区
停着9辆“僵尸车”

“我们院里有好几辆僵尸
车，有的停了五六年没动过，
太影响居民出行了。”近日，家
住济南经七路25号的张先生

（化姓）向记者反映，他所居住
的单位宿舍院是老小区，空间
十分有限，可即便是这样，仍
有不少“僵尸车”跟居民争抢
停车位，由于小区没有物业，
居民投诉无门。

11月30日下午，记者探
访该小区看到，院内确实停
放着多辆“僵尸车”，既有轿
车，也有皮卡车。记者数了一
下，竟然足足有9辆，分布在
小区楼下和路边等处。这些
车的车况很差，车身布满厚
厚的尘土，轮胎干瘪着，还有
一辆车的保险杠都脱落了，
挡风玻璃上的年检标志停留
在2010年。

除了居民小区，马路边
的“僵尸车”也不在少数。在
泺 口 浮 桥 附 近 的 黄 河 大 坝
上，一辆别克面包车停放在
路边，车门没锁，可以看到车
内 有 反 光 背 心 和 马 扎 等 物
品。在工业南路七里河公交
站牌附近，一辆广东牌照的
轿车停在人行道上，轿车身
布满了灰尘，右前轮胎失踪，
多块玻璃破损，车内满是枯
叶。附近居民称，这辆车已在
此停放了半年时间。

“僵尸车停在路边，难道就
没有人管吗？”11月30日下午，
对停放在西蒋峪路口处的三辆

“僵尸车”，市民陈先生表达了
不满。该路口东侧停放着一辆
面包车和一辆轿车，其中面包
车牌照缺失、轮胎干瘪、车身掉
漆严重，车里装了一些疑似货
物的编织袋。两车玻璃上均被
人贴了小广告。而路西人行道
上的面包车车况较好，车玻璃
上还贴着一张“吉车出售”的小
广告，并留有电话。

陈先生认为，这几辆“僵尸
车”不但挤占了人行道和非机
动车道，还存在安全隐患，希望
有关部门尽快清理一下。

报废价格太低
车主没动力

好好的汽车，为何会被弃
路边或小区沦为“僵尸车”呢？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车辆行驶
里程超过60万公里将引导报
废，不去年检或年检不合格将
强制报废，而“僵尸车”大多是
长期不年检、接近报废或已超
报废期限的车辆，一些车主为
了省事就将车随手一停，也有
车主为了保留牌照或抢占停车
位，将车停在一个地方，久而久
之就成了“僵尸车”。

车辆临近报废，使用价值
变得很小，如果能卖给二手车
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一
些二手车交易平台上，有的旧
车能卖到数万元，但车况较差
的“僵尸车”并不受待见，因
为二手车商修车要花更多的
钱，因此“僵尸车”只能去选
择报废。

张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宿
舍院内“僵尸车”，大多是接近
报废的二手车。“车主买了想自
己用，五年前还能偷着跑跑，后
来查得一严格就没法上路了。”
张先生说，因此车主就一直把
车停在这里不管了。

记者咨询多名车主发现，
多数车主表示不了解车辆报废
流程，不知道该去哪里报废，有
的车主甚至认为报废车辆要花
很多钱，但事实并非如此。据山
东省华嘉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
司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报废
车辆的流程很简单，车主只要
打个电话，他们就能上门拖车，
车主只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以
及前后车牌，20个工作日即可
办好，根本不需要车主跑腿。

业内人士表示，车主不愿
意按流程报废车辆而任由其
成为“僵尸车”，其实和报废价
格太便宜有关。据了解，目前
报废车的市场回收价为200元
每吨，按照一辆普通轿车重量
1 . 5吨算，一辆车最多也就卖
300元。在这种情况下，车主报
废车辆的热情自然不高。“买
的时候十几万，报废只卖300
块钱，还不如放着呢。”一车主
无奈表示。

涉及多个部门
由谁管没相关规定

“僵尸车”大多停放在路
边、小区等公共空间，市民看到

“僵尸车”，想当然地会联系交
警部门，但并非所有“僵尸车”
都归交警管。目前，“僵尸车”的
管理涉及交警、城管、居委会、
小区物业等多个部门，但又无
明确的法律规定“僵尸车”由谁
处理、如何处理，而缺少执法权
也让相关部门存在“都能管却
不敢管”的情况。

“‘僵尸车’肯定影响市容市
貌，但我们只管生活垃圾和建筑
垃圾，‘僵尸车’是有主的，算不
上垃圾吧。”一位城管人员表示，
他们没有权限管理小区“僵尸
车”，而路边“僵尸车”归交警部
门管，但如果有商贩利用“僵尸
车”占道经营，他们倒是可以管。

据杆石桥街道办工作人员
介绍，封闭式小区有专门的物
业，街道办只负责开放式小区
里的“僵尸车”，如果有“僵尸
车”侵占了居民利益，他们会下
发通知限期让车主自行清理，
如果在规定时间内还无人清
理，街道办会联合相关部门进
行清理。但像经七路25号院这
样的单位宿舍，“僵尸车”应由
单位管理。

“我们没有权力给人家清
理，如果擅自清理的话，万一人
家找过来，我们没法赔偿。”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所以在去年创城
期间，他们处理经七路25号院里
的“僵尸车”问题时，只张贴了通

知告知居民自行清理，但到最后
也没有人动，他们很无奈。

据交警部门介绍，交警有
权对违法停在市政道路上的

“僵尸车”进行处理。按照《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
定》，对于违反规定停放在道路
上的无牌照“僵尸车”，交警部
门会在录像取证后依法拖离。

据交警部门介绍，目前交
警仅负责管理市政道路上的

“僵尸车”，但也要分两种情况。
若是禁停道路，由交警进行清
理，若是有停车位且有收费人
员的道路，应由停车运营公司
主导管理，交警只能协助。对于
违反规定停放在道路上的“僵
尸车”，交警部门会首先上信息
平台查询，如果能联系上车主，
由车主自行处理，若联系不上
车主，则由交警依法拖移到指
定停车场停放。

“一般超过三个月，我们进
行社会公示，特别是那些已达
到报废标准的，像这种情况我
们就不发还车辆了。”交警表
示，如果公告期间车主来接受
处理，并接受年审，他们会按照
相关规定，对涉及违停道路的
车辆进行处罚，车主出示合法
手续后，才放行车辆。

市政道路归交警管理，但住
宅小区、非市政道路、社会停车
场等处的“僵尸车”，因无法适用
道路交通安全法，超出了交警的
管辖范围。“开放式小区由居委
会管，非市政道路由村居管，我
们只能协助他们拖移。”交警坦
言，目前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僵
尸车”由谁管、怎么管。

一一停停就就是是数数年年，，““僵僵尸尸车车””谁谁来来管管
缺乏明确的主管部门，治理遇困境

车身破败、轮
胎 干 瘪 、尘 土 满
布……在济南一些
马路边和居民小区
里，随处可见“僵尸
车”的身影，有的一
停长达数年。由于
长期无人清理，这
些“僵尸车”渐渐成
为城市的新型垃
圾，也是城市形象
的 一 块 块“ 牛 皮
癣”。记者调查发
现，“僵尸车”虽然
侵占公共空间，影
响了市容市貌，但
并没有明确的主管
部门，有的部门“能
管但不敢管”，还有
的部门面临着“无
法可依”的尴尬。

济南经七路25

号院里的僵尸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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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尸车”占用公共资源，
影响城市形象，还存在着安全
隐患，该如何有效治理呢？

山东博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黄西文认为，“僵尸车”管理目
前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而按
照物权法，“僵尸车”仍属于车
主私产。居民小区里的“僵尸
车”如果违规停在消防通道上，
小区物业和消防部门可以清
理，但如果是在停车位上，则属
于车位租赁。

“物业很难管理‘僵尸车’，
他们本身的管理权是有限的，没
有权力拖车。”黄西文认为，小区
属于全体业主共有，若“僵尸车”
侵占公共资源，业主委员会有权
进行提醒，同时还可以向法院提
起诉讼，主张“僵尸车”辆为无主
财产，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近年来，济南已采取过多
次针对“僵尸车”的行动。去年
创城期间，不少常年停放的“僵
尸车”被交警部门临时拖走。去
年8月，市中区一辆违法未处理
的“僵尸车”因脱审被强制报
废。11月21日，天桥交警集中清
理了二环北路的“僵尸车”，一
上午就拖离了10辆。

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
究中心主任张汝华表示，“僵尸
车”问题主要还是因为缺乏管
理。“你就在那儿放着，又不交
钱，同时又是你的私有财产，别
人又不好动。”张汝华认为，“僵
尸车”长期侵占公众的公共利
益，当车主的行为有损公共利
益时，就应受到限制。

“‘僵尸车’这个老问题至
今仍存在，说明我们的管理体
系、制度规章很多东西依然存
有空白，没有明确一些职责，这
属于管理缺位。”张汝华建议，
政府部门应尽快健全相关立法
和规章制度，明确执法主体和
程序，不要用运动式的方法来
管理，应建立长效机制，从系统
和体制上彻底解决“僵尸车”难
题。 本报记者 戚云雷

葛专家说法

治治理理应应健健全全
相相关关法法律律和和制制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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